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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一、概况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参与投资设立产业

并购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与深圳市上元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元资本”）及社会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共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公司已与上元

资本签署了《<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合作框架协议>之解除协议》，一致同意终止双

方签署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终止事项未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终止投资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二、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进展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拟与上元资本及社会投资者或金融机构共

同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详见 2016年 7月 18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2016年 9月 15日，

公司披露了上述产业并购基金完成工商登记手续的事项，详见当日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正式投资该产业并购基金并担任其合伙人，亦未持

有该产业并购基金任何权益。根据目前公司发展情况和资金情况，综合考虑公司

近期筹划中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因素，经慎重考虑,公司决定终止参与投资设立

该并购基金。  

三、终止参与投资设立并购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终止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当期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

续利用资本市场平台，实施内生增长与外延产业扩张并重的发展战略,为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终止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并购基金事项的独立意见 

5、《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合作框架协议》 

6、《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合作框架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